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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民政

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的答覆：  
 
問題：  
 
  關於公眾諮詢及民意調查，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各政策局及部門有否統一指引及標準，訂明須在甚麼情況下進

行公眾諮詢及民意調查，以及確保這些諮詢和調查的過程和結論的獨

立和公正性；若有，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以及有何機制

確保它們所擬訂的問卷內容不偏不倚及沒有引導性；  
 
（二）在甚麼情況下會考慮委託非政府機構進行民意調查；當局與該

等機構就有關民意調查的整體工作如何分工，包括問卷內容是否由該

等機構設計，以及調查結論是否由它們獨立撰寫；若然，當局如何確

保有關機構不會因爭取政府在日後委託它們進行民意調查，而在設計

問卷時偏重政府意向，或在撰寫調查結論時傾向政府意願；若否，當

局如何確保調查的獨立和公正性；及  
 
（三）當局在日後公布由政府親自或委託非政府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

結果時，會否確保不會選擇性發放對當局有利的部分，以及同時一併

公布調查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研究方法、受委託機構名稱、問卷全

文及設計者、調查日期、抽樣方法、樣本數目、回應比率和誤差範圍

等，以便公眾監察；若否，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女士：  
 
  政府的施政方針是確保施政公開、透明，並對市民負責，務求在

制訂公共政策及措施時，及時和準確地掌握社情民意，充分考慮香港

市民的意見，並且有效地回應市民的訴求。至於在甚麼時候和用甚麼

方式就某項公共政策或計劃諮詢市民，是由個別的政策局和部門決

定。  



 
  根據政府現行就公眾諮詢的內部指引，各政策局和部門進行公眾

諮詢時，應依據一系列的原則，主要的原則如下：  
 
（ａ）應盡早就有關事項諮詢市民，好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表達意見； 
 
（ｂ）應清楚列明諮詢的目的、可供選擇的各個方案，以及政府屬意

的方案（如有的話）；  
 
（ｃ）視乎諮詢事項的性質，諮詢的範圍和對象應盡量廣泛。此外，

還應盡量確保那些直接受所提建議影響的人士有機會表達意見；  
 
（ｄ）應向市民提供有關諮詢事項的詳盡資料，包括與所提建議有關

的背景資料，以及擬定建議時所考慮的各項因素；  
 
（ｅ）應讓市民及關注團體有充分時間研究諮詢文件及提交意見；  
 
（ｆ）應就諮詢工作進行適當的宣傳，包括諮詢的範圍，以及提交意

見的最後日期等；以及  
 
（ｇ）應向市民交待諮詢工作的結果。若不能全面採納某些意見，應

清楚說明理由。  
 
  各政策局和部門可因應有關事項的性質而採用不同的方法，以蒐

集市民的意見，而民意調查是其中一種方法。  
 
  一般來說，各政策局和部門可進行民意調查，以確定市民對具爭

議的事項的意見，得知他們對現行及擬推行的政策或工作的反應，以

及探悉市民對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的看法有否改變。民意調查如適當

地進行，所得結果有助有效反映公眾對某些問題的意見。  
 
  現時，政府在委託獨立機構進行民意調查時，一般會採納一系列

措施，以確保調查的獨立和公正性。主要的措施如下：  
 
（ａ）透過投標方式，甄選合適的機構進行調查。在進行投標前，有

關的政策局或部門會先撰寫一份計劃說明書，詳列該項意見調查的背

景資料，以及對承辦機構的專業要求和服務範圍，有關甄選承辦機構

的準則亦會詳列在計劃說明書內。如有需要，有關的局或部門亦會就



計劃說明書的內容諮詢其他政府機構、或有關團體或諮詢委員會；  
 
（ｂ）政策局或部門會邀請承辦機構投標及遞交建議書；  
 
（ｃ）政策局或部門會成立一個評審小組，就服務範圍及要求，甄選

合適的承辦機構進行意見調查；及  
 
（ｄ）經甄選而受委託的承辦機構，須遵從既定的專業標準。這些標

準包括設計問卷時確保問題清晰而不帶引導成份，及由有經驗的訪問

員進行訪問。  
 
  問卷設計為整體工序的一個重要部份。視乎調查的性質，部份問

卷是由有關的政策局或部門自行制訂，但亦有由承辦機構負責設計或

給予專業意見，經試查及諮詢有關的政策局或部門，或有關團體或諮

詢委員會後才作定稿。  
 
  承辦機構須依據遞交的建議書，以獨立及專業的方式去完成各項

工序。過程中如有需要亦會徵詢政策局或部門。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監

察承辦機構工序的質素及進度，以確保整個調查工作在不受任何干預

的情況下順利完成。  
 
  各政策局或部門在決定是否發放民意調查結果時，會先考慮有關

調查的目的和內容。若調查只供內部參考，或涉及一些例如市場敏感

的資料，我們一貫的做法，是不會公開這些調查的結果或資料。否則，

政府會在發放調查結果時，盡量一併公布所有與調查相關的資料，例

如研究方法、委託機構的名字、問卷全文及設計、調查日期、抽樣方

法、樣本數目、回應比率和誤差範圍等。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